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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12年度第 3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分 

貳、地點：本府 1601會議室 

參、主席：王副市長明鉅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紀錄：饒育嘉 

伍、主席致詞(略) 

陸、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柒、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發言摘要詳如附件) 

一、 編號 1：有關請原民局留意原住民學生的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一

案，繼續列管。 

二、 編號 2：有關請教育局補充說明「行為人防治教育課程」的法

規規定、本市既有資源及個案追蹤情形一案，解除列管。 

三、 編號 3：有關本市某私立學校校長的配偶涉及疑似性騷擾學生

案件之後續辦理情形一案，解除列管。 

捌、業務報告(發言摘要詳如附件) 

玖、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本市某高中 5案校安通報性別事件(序號：1839507、 

        1861745、1886709、1914332、2081463)疑涉逾時通報一案， 

        提請討論。 

決  議：本案處導師(李師)罰鍰新臺幣(以下同)12萬元。 

案由二：有關本市某國小 2案校安通報性別事件(序號：2563307、 

        2449778)疑涉逾時通報一案，提請討論。 

決  議：2563307案處體育老師(藍師)罰鍰 3 萬元；2449778案處導 

        師(陳師)罰鍰 6 萬元。 

壹拾、臨時動議：無。 

壹拾壹、散會：下午 3時 10分。 


